
 
新疆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 2023 年 
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调剂公告  

 

（一）调剂基本条件  

1．符合招生简章中规定的调入专业的报考条件。  

2．初试成绩符合第一志愿报考专业 B 类考生的《全

国初试成绩基本要求》及学院设定的调剂条件。  

学院设定的调剂条件：  

（1）生态学（071300）可接收：071300 生态学、

071001植物学、071003生理学、071005微生物学、071009

细胞生物学、070503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的调剂。  

（2）环境科学与工程（083000）可接收：0830 环境

科学与工程、083000 环境科学与工程、083001 环境科学、

083002 环境工程的调剂。  

（3）资源与环境（085700）可接收：085701 环境工

程、085702 安全工程、0830 环境科学与工程、082802

农业水土工程、082803 农业生物环境与能源工程、0853

城市规划、0833 城乡规划学、082901 森林工程、085605

林业工程专业的调剂。  

3．初试科目应与调入专业初试科目相同或相近，其

中初试全国统一命题科目应与调入专业全国统一命题

科目相同，各专业可调剂的国家统一命题科目明细如

下：  



（1）生态学（071300）：思想政治理论、英语一； 

（2）环境科学与工程（083000）：思想政治理论、

英语一或英语二、数学一或数学二；  

（3）资源与环境（085700）：思想政治理论、英语

一或英语二、数学一或数学二  

初试分数要求：  

生态学专业  

总分≥300 分，政治理论成绩≥35 分，外国语成绩≥50，

业务课一≥80 分，业务课二≥80 分  

资源与环境专业  

总分≥270 分，政治理论成绩≥35 分，外国语成绩≥45，

业务课一≥53 分，业务课二≥53 分  

4.资源与环境专业可接收报考 “少数民族高层次骨

干人才计划”的调剂考生。“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

只接收调整到普通计划的考生。  

（二）调剂时间  

拟定 2023 年 4 月 6 日开放调剂系统，4 月 1 日-4 月

5 日进行预调剂。  

（三）联系方式  

办公电话：0991-2111656 

生态与环境学院  

2023 年 4 月 2 日  


